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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 

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妇女视角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第

37 段分发。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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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妇女视角在法国和世界范围内与众多女性权利协会进行合作，以便在公共和私

人场所保障妇女和女童的安全和平等，承认并尊重她们的尊严。在这些自主和自由

的场所中，妇女能够和男子一同学习、获得医疗、诉诸司法、工作以及充分发展。 

 为了争取包括残疾妇女在内的所有妇女与男子在权利、义务以及尊严上的平

等，妇女视角主要依据以下几点行动：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其中第 5 条规定，缔约国应“改变

男女的社会和文化行为模式，以消除基于因性别而分尊卑观念或基于男

女定型任务的偏见和习俗” 

 《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其中列入了一切形式的身体、性方面

和心理方面的威胁、损害或骚扰 

 《北京行动纲要》中“针对妇女的暴力是最普遍却最不被承认的侵犯人

权的行为之一”，其中第 124 条中“各国政府应谴责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并且不以习俗、传统、宗教为考虑来逃避其按照《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

为宣言》的规定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义务” 

 《千年发展目标》。 

 为了使女童获得自主和自由，取消对女童和男童的家长制教育是必不可少

的。这将有助于女童从事职业活动，与基于性别的暴力作斗争。 

 经济和金融危机不应导致削弱妇女的权利，而应是一扇机遇之窗。解决危机

的必经之路是在所有领域解放女性，包括经济领域，以此来实现男女在各级决策

层面的平等。 

 部分传统或宗教的习俗、模式和约束导致女性的能力得不到充分承认，限制

了妇女有效行使其权利。 

 签署上述《公约》、《宣言》和《行动纲要》的政府与国家应保证消除以宗教

和习俗的名义对妇女施加的侮辱、歧视和暴力。 

 在法国和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披着传统、习俗或宗教活动的外衣侵害妇女

权利、侮辱妇女尊严的现象日益增多。必须要重申的是，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良

心自由是与国家在哲学选择或人民信仰方面保持中立直接相关的。这两者都属于

隐私问题，若公之于众，则可能会与其他人的信仰发生冲突。 

 为了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共同生活，超越分歧，妇女视角主张政教分离，这

是实现全面解放的强大工具，为妇女提供了力量和保护。 

 我们开展的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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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出生登记义务纳入 2015年后发展议程 

 《儿童权利公约》第 7 条规定，任何儿童均有权获得姓名和国籍，男童与女

童在出生后应立即进行身份登记。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料，世界上每年有 6 000 万儿童未进行出生登记。

民事登记程序的缺失是社会排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某些国家，法律对儿童的国籍有重男轻女的规定，禁止母亲申请出生登记

或阻止其掌握必要的知识，母亲对卫生保健的认识不足，阻碍了儿童的出生登记。

这些母亲和儿童通常属于少数民族，居住在农村地区，因此暴力、排斥与贫穷现

象长期存在。 

 出生证明能够证明一个人的身份，在进行民事程序(结婚、遗产继承、离婚

及死亡)和行政程序(入学、选举登记、获得卫生保健、就业、获得身份证件)时是

必不可少的。 

 未进行民事登记的女童如同鬼魂，其权利受到轻视。由于没有身份证明，她

们被发展计划排除在外，被贩运人口活动所觊觎。 

 必须让这些隐形的女童受到重视，是她们从众多针对传统、父权、经济和地

理方面的障碍的行动计划中获益，从而确保她们的安全和解放。 

打击经济、心理、身体和性暴力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是妨碍实现男女平等的一个基本障碍，侵犯了妇女的权

利，包括心理、精神和身体完整的权利、获得尊严和基本自由的权利、不受女性

身份的限制自由行动的权利、安全权以及生命权。 

 强奸、卖淫、残割女性生殖器、家庭暴力、工作和公共场所的性骚扰、强迫

婚姻、“名誉”杀人、一夫多妻制、女性割礼以及针对儿童的性虐待，这一切都

源于长久以来的父权制，这一制度以男性统治女性为基础，无论年龄、社会地位、

性取向或者出身。 

卖淫与古老的沙文主义暴力 

 卖淫体系是性别不平等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支柱之一。该体系不容于人类

的尊严和平等，是古老的父权制的一种表现。该体系宣扬男性统治而女性屈从的

思想，导致女性遭受侮辱和贬低。 

 卖淫体系依靠金钱赋予的权力，藉由弱势者的个人因素和经济方面的困难，

侵害其性方面的权利。绝大多数卖淫人员都曾遭受精神暴力或性暴力，不仅自己

身心俱损，也伤害了他人的身体。因此必须帮助她们找回自尊。 

 为消除一切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必须通过法律来禁止买春行为。人的身

体并不是一件商品，应保护其免受任何剥削和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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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性买卖是所有无性别歧视的教育的基础，这种教育旨在确保男童和女童

成为尊重自己和他人身体的成年人。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消除这一暴力：落实关于卖淫和人口贩运的《巴勒莫议定

书》、惩罚购买性服务的人、废除对卖淫人员的处罚，以及制定政策让所有希望

逃离卖淫业的人员找到工作。 

父权制习俗和传统造成的暴力 

 尽管法国的法律保护所有妇女和女童免受以传统或宗教的名义实施的暴力，

但有些家庭仍然将其原籍国的习俗强加于女儿和妻子。妇女视角对两种此类严重

的暴力行为十分警惕并积极与其做斗争。 

女性割礼 

 女童在法国或随父母回原籍国度假时可能遭受这种形式的暴力。 

 法国法律将女性割礼定义为一种切割女性生殖器官的行为：由具有权威的人

员(如家长)实施“切割”行为，应加重处罚；常住法国并在国外实施此类犯罪的

人员在返回法国后应受到起诉。 

强迫婚姻 

 在法国，由于原籍国的习俗，部分女孩被迫早婚和过早怀孕。女孩和男孩一

样，以 18 岁为合法结婚年龄，法国法律仅承认公证结婚，其效力高于宗教结婚

仪式。然而，有些家长却藐视法律，为不到法定年龄的女儿(有时甚至不满 15 岁)

操办宗教婚姻。 

 


